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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黃煜斌

電話：03-3322101#7470

電子信箱：1006146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100512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、說明一、五 (376735100E_1110051290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51290_ATTACH2.doc)

主旨：轉知本府社會局辦理桃園市新住民傑出楷模及績優服務人

員遴選計畫1份，請協助宣傳轉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社會局111年6月2日桃社新字第111005101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響應國際移民日活動，本府社會局藉由表揚方式，鼓勵

本市新住民及轄內各級機關、學校、民間單位從事新住民

服務之人員，持續推動新住民友善服務，並支持新住民持

續投入各項服務工作，喚起社會大眾對新住民各項權益及

服務之重視，建立多元文化友善社會。

三、本案預計表揚對象25名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新住民傑出楷模：設籍或居留本市，且具新住民身分

者，有優良事蹟或特殊貢獻足為楷模者，計表揚20人。

(二)新住民績優服務人員：本市轄內各級政府機關、學校，

從事新住民業務1年以上，服務績優人員，計表揚5名。

四、旨案推薦單位應於111年9月30日(星期五)前送件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10003895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07 11:3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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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檢附推薦候選人資料1式1份，彩色列印裝訂成冊(格式如

附件)免備文逕送至本府社會局新住民事務科（地址：桃

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35號），並請電話確認(03-

3330025)，紙本資料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１、推薦表:推薦表應蓋「所屬機關印信」。

２、具體事蹟佐證資料影本。

３、清晰生活照3~5張(橫式規格)，需檢附照片電子檔。

４、身分證或居留證等相關個人證件之正、反面影本。

５、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。

(二)同時將成冊資料電子檔案（PDF檔） 及清晰橫式照片3張

（jpg檔）以電郵傳送至ty.new.immigrants@gmail.

com，抬頭請註記：參加新住民傑出楷模或績優服務人員

遴選。

(三)紙本及電子檔資料均完備後，視為送件成功。

五、檢送旨揭計畫1份，亦可逕至本府社會局最新消息下載（網

址：https://reurl.cc/zZQMRQ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
副本：

05


